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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第十届教代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报告

华南师范大学第十届教代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召开。为

更好地发挥全体代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，教代会秘书处

于 3 月 10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组织了教代会提案征集工作。3 月 10 日，教

代会秘书处向各代表团下发了《关于认真做好第十届教代会暨第二十三届

工代会第一次会议代表提案征集工作的通知》，强调撰写提案前应进行充分

的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，实事求是，反映学校的大事。截至年 4

月 30 日，教代会秘书处共收到 38份代表提交的原始提案，32 份意见与建

议书。

一、提案审理情况

5 月 27 日，教代会提案审理工作委员会对原始提案进行了初步审理。6

月 21 日，教代会常务委员会对提案审理工作委员会的初审结果进行复审，

经过认真讨论和审议，确定拟立案的提案为 5 件，并提交学校。经校长办

公会议研究决定，确定立案的提案 5件，均由 2 至 4件原始提案合并立案。

具体立案提案情况见表 1：

表 1：华南师范大学十届一次教代会立案提案目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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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案办理情况

教代会秘书处积极跟进和协调提案办理工作，积极主动与各相关职能

部处负责人反复协商，及时做好沟通说明和相关信息的反馈。根据实际情

况，校工会教代会于 2019 年 3月 11 日至 24 日分别与相关职能部处（单位）

共同组织召开了 5 场提案办理沟通会，承办部门负责人、提案人代表、校

工会教代会以及教代会专门委员会代表共同参加。承办部门报告并说明提

案涉及内容的相关情况以及提案办复情况，进一步听取提案人的意见和建

议，教代会秘书处负责协调沟通工作，督促提案的进一步办理和落实。

截至 2019 年 4月 10 日，5 件立案提案均已办复。经反馈，提案人对 5

件提案的办复结果，均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。

从总体情况看，相关承办部门对教代会代表提案的办理工作是重视的。

提案人对承办部处在提案办理工作中能以积极、认真负责的态度回应和做

出的努力是给予充分肯定的，但同时也期待提案涉及问题的后续解决能得

到尽快落实。

第十届教代会提案审理工作委员会

2019 年 4月 25 日


